专家顾问制度

根据本律师事务所章程的规定，为了密切本所与著名学者之间的关系，提高本所律师的专业理论素质，使本所成为一个学习型的办案团队，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本所办案质量，特制定“专家顾问制度”。

第1条 本所聘请的专家系指在下列机构任职的知名人士：

1、国际国内科研院系著名的专家、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人大代表；

3、全国政协委员；

4、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

5、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委员；

6、其它机构著名专家学者；

第二条  本所聘请的专家实行任期制，每三年为一届，可以连续聘任，聘期内报酬以实际培训讲座和案件咨询发生的次数按国家规定或由聘方与受聘方协商解决。

第2条 本所聘请专家，为本所下列业务工作提供咨询和指导：

1、为本所律师举办新法学术讲座与释疑；

2、为本所律师办案提供专业咨询；

3、为本所重大疑难案件进行汇诊并提供专家建议书；

4、为本所律师的理论进修、学历学位教育提供专业指导；

5、为本所的发展提供专家建议。

第四条  关于第三条的第一、第五项活动由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提议，由执行合伙人提交合伙人会议（或汇签）经2/3以上合伙人同意，即可举行。第三条的第二、第三、第四项，由承办律师申请经执行合伙人同意后，由承办律师与行政办公室主任协同执行，并由本所行政办公室登记备案。

第五条  专家咨询费用，属本律师事务所团队组织活动的，由律师事务所财务支出，属承办律师个案申请的，由承办律师按本所财务制度从承办律师收费中列支。

第六条  本所律师在聘请专家咨询活动中，必须充分尊重专家，咨询费须在咨询前支付，不得拖欠。同时在咨询活动中，必须切实保守当事人秘密。

第七条  本所律师在聘请专家咨询活动中，必须如实地向专家叙述案情，提供涉案的全部诉讼证据，不得捏造事实或弄虚作假，否则，律师事务所将依章程追究承办律师的行政乃至法律责任。

第八条  本规定由本所合伙人会议负责解释，由二00一年  月  日合伙人会议第    次会议通过并生效执行。

